
关于重申认证生产企业资质条件的特别提醒

各有关获证企业：

认证委托人向我中心提交《CCC 认证申请书》时，已经

做出承诺“保证认证对象具备相关法定资质、资格且未列入

国家信用信息严重失信主体相关名录”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（以下简称

《条例》）于 2022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，其第十一条规定：

市场主体只能登记一个住所或者主要经营场所。省、自治区、

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和本地

区实际情况，自行或者授权下级人民政府对住所或者主要经

营场所作出更加便利市场主体从事经营活动的具体规定。目

前，多数省份已出台便利市场主体登记注册的具体规定，企

业违反《条例》或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市市场主体登记政

策具体规定将可能面临行政监管处罚，同时影响证书有效性

的保持。为此，我中心发布重要提醒如下：

一、严格执行《条例》及各地区具体规定

各获证企业应加强《条例》等政策法规文件的学习，并

主动跟踪最新文件精神，按要求向我中心提交或上传有关证

明文件。为方便企业了解各地有关规定，现将各地要求大致

归类如下：

（一）在登记机关辖区内增加经营场所的：一般要求在



营业执照上加载经营场所地址，免于办理分支机构登记；或

者要求办理经营场所备案或者申请设立分支机构；或者要求

将多址信息记载于营业执照，同时通过国家和本市企业信用

信息公示系统进行多址信息公示等。

（二）在同一地级市内跨登记机关辖区增加经营场所

的：一般要求申请设立分支机构；或者要求在企业信用信息

公示系统公示实际经营场所地址；或者要求在营业执照上登

记多个经营场所等。

二、对已获证存量生产企业的处理要求

（一）工厂检查要求

2022年7月1日后，检查组对获证企业实施监督检查时，

若发现企业实际生产地址不符合《条例》及各省市具体文件

规定的，开具不符合项，整改期限一般不超过 40 个工作日；

对于 2022 年 7 月 1 日前已完成初始、首次、扩类、监督检

查的企业，将在下次工厂检查时进行验证，如企业仍未整改

符合上述要求的，开具不符合项，整改期限一般不超过 40

个工作日。企业未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的，由分中心暂停

相关证书。

（二）存量证书涉及企业名称或地址变更的处理要求

若生产企业通过设立分支机构，或者通过工厂搬迁才能

符合《条例》及各省市具体文件规定的，企业应向我中心提

出变更申请，中心各产品部和分中心将尽快实施认证流程，



方便企业尽快获证。

（三）各级认证监管部门向我中心通报企业实际生产地

址不符合《条例》及各省市具体文件规定的，分中心将通知

企业立即整改，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的，暂停有关证

书；投诉举报涉及此类情况的，根据调查情况进一步处理。

三、对未获证全新生产企业的处理要求

（一）2022 年 7 月 1 日起，我中心在受理已获证和未获

证全新生产企业提交的认证申请时，除要求企业提供常规资

料外，应同时提供符合《条例》及各省市具体文件规定的证

据材料，审核验证通过后继续实施认证流程；不能提供完整

证据材料的，退回认证委托人予以补充。

（二）2022 年 7 月 1 日起，检查组在执行未获证全新企

业工厂检查任务前将核实生产厂实际地址是否符合《条例》

及各省市具体文件规定，不符合规定的，检查组将通知企业

尽快整改并填报异常报分中心，暂不执行本次检查任务。

特此提醒。

中国质量认证中心

2022 年 6 月 20 日


